
机动车定期检测实现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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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出现伪造检测数据、 违规
检测等行为也将像司机违
反交通规则一样， 实行记
分制管理， 累计达12分将
停线整顿。 为推进全市机
动车定期检测精细化管
理， 昨天， 北京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
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 《北
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记 分 制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 ） 》 ， 该 《办法 》 将于
2018年3月1日正式实施 ，
标志着本市将严把机动车
年检关， 严打机动车年检
中的违规作弊行为。

【背景】
当前， 机动车排放污染是进

一步改善本市空气质量， 全面打
赢蓝天保卫战的重点治理领域。
加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监管是
保障在用车排放达标的主要措施
之一， 更是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
的重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 北京自1999年
起为确保在用车排放达标， 由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车辆进
行检验， 经检验合格的， 方可上
路行驶。 目的就是保证车辆在使
用中维持出厂的净化装置运转正
常， 及时判断超标排放车辆并促
进维修保养。 目前本市拥有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35家， 237条工
况检测线， 依据北京市地方标准
开展环保定期检测检验。

近年来， 市、 区两级移动污
染源监管部门紧紧围绕 “重型柴
油车 ” 和 “出租车 ” 等重点车
型， 不断加大检测场执法监管工
作力度， 在各区驻场员现场盯，
监管部门网络后台监控的工作模
式的基础上， 通过实行跨区专项
执法， 与质监安、 交通等多部门
联合执法的方式， 依据 《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 、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等
法律法规对环保检测检验工作开
展执法监管，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
行为依法处罚， 使机动车检验检
测机构的规范管理和检测质量水
平不断提升。

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
副处长连爱萍表示， 根据目前掌
握的监管情况， 当前， 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机
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 检验
检测机构还需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 逐步建立机动车检验检测机
构征信制度。 对此， 北京市质监
局、 环保局、 交管局联合制定印
发了 《北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
构记分制管理办法 （试行）》。

【解读】
记分标准体系是 《办法》 的

核心。 北京市质监局计量监督处
处长马丽在就 《办法》 进行解读

时介绍， 对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记分评价以12个月 （自然年） 为
一个周期， 每个周期的记分总分
值为12分， 记分总分值为每次每
项记分的累计值， 每项记分标准
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别为12
分、 6分、 3分、 2分、 1分五个等
次， 共58项记分条款。

设7条退出条款 篡改 、
伪造检测数据将被记12分

《办法》 明确提出， 当各项
记分累计达到12分时， 检验检测
机构需要集中时间进行自查整
顿， 期间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
明作用的数据或结果。 《办法》
明确， 记分项目涉及违法的， 不
得因受记分而免除行政处罚， 应
予以立案查处。

《办法》 中涉及质监部门资

质管理 、 环保部门环保检验监
管、 交管部门安全检验监管职责
的条款共58条。 其中记12分的条
款共7条， 为退出条款， 是机构
不能触碰的高压线， 主要针对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 、 性质情节恶
劣、 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行
为， 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存在
“篡改、 伪造检验检测数据、 结
果或因人为因素导致出具的检验
检测数据 、 结果失真的 ” 问题
的， 将被记12分。

记6分的条款共13条， 主要
针对机构违反相关部门规章或规
范性文件、 情节比较严重、 有可
能影响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或涉
嫌不诚信的行为， 如存在 “为没
有环保目录或环保检测审核通知
单的车辆进行环保检测， 使不符
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在京上牌的”
问题的， 记6分。 记3分的条款共

16条， 主要针对机构违反相关部
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情节一般
严重、 属机构管理不当或操作不
规范的行为， 如存在 “柴油车检
测线取样探头、 取样管漏气或堵
塞的” 问题的， 记3分。

记2分的条款共12条， 主要
针对机构违反相关部门规章或规
范性文件、 情节较轻、 日常管理
不到位的行为， 如存在 “视频监
控摄像头位置不合理， 经执法人
员指出后， 仍不进行调整的” 问
题的， 记2分。 记1分的条款共10
条， 主要针对机构违反检验检测
操作规程或管理不规范、 情节轻
微的行为 ， 如存在 “因检测设
备、 网络故障等原因不能正常开
展检验检测工作， 未及时向环保
部门报告的” 问题的， 记1分。

【实施】
该 《办法》 明确了各级质监

部门、 环保部门、 交管部门职责
分工。 各部门将通过日常监督检
查、 专项监督检查、 环保驻场检
查、 网络监控等方式， 发现并查
实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存在的问
题， 依据 《办法》 规定的记分标
准记分， 并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
对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停业整顿、
政府约谈 、 企业自查等管理措
施， 直至吊销资质。

《办法 》 实施后 ， 各级质
监、 环保、 交管部门将按照职责
分工， 密切配合、 综合施策， 进
一步加大对检测机构的监管力
度， 发现并查实检验检测机构存
在的各类问题。

三部门建信息共享机制
发现违规严格处罚

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
副处长连爱萍表示， 《办法》 的
出台， 还应注重在 “行动上” 加
强 落 实 ， 各 检 验 检 测 机 构 应
从 设 备管理 、 人员管理 、 档案
管理、 自保机制等方面， 不断完
善 内 部 管 理 制 度 ， 做 到 诚 信
经 营 ， 优质服务 。 同时落实责
任， 规范检验。 严格落实场长负
总责的岗位责任制， 完善倒查、
互查的监管机制。 日常按照法律

法规及地方标准及要求进行排放
检测， 确保出具真实、 准确检测
数据。

连爱萍提出， 检验检测机构
要严格把关。 对重型柴油车、 出
租车、 超标复检车， 要严把外观
检查和排放检测关， 确保超标车
辆不得通过年检。 同时要采取有
效措施， 防止发生内外勾结、 弄
虚作假的行为发生， 逐步创建严
谨、 公正、 和谐的检测环境。

为切实发挥记分制监管约束
效力， 市、 区两级环保部门还将
进一步与质监、 公安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积极落实监管职责。
连爱萍透露， 各级环保、 质监、
交管将建立信息共享线索通报等
长效工作机制， 并围绕线索开展
多部门的专项联合检查。 环保部
门将通过网络监控、 数据分析、
专家会商等方式， 加强对全市检
测车辆的后台抽检比例， 分析高
污 染 车 辆 的 数 据 特 征 ， 积 极
查 找 检测场存在的问题 ， 对检
测机构进行记分并依法严格处
罚。 对于发现的违规问题， 将通
过媒体予以曝光， 最大力度震慑
违法行为。

全市大力推广检验预约制
车辆随到随检

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
辆管理所副所长表示， 《办法》
的实施不但利于机动车检验检测
机构的监管， 还利于维护良好的
检验秩序， 交管等部门将大力推
广检验预约制， 对预约车辆随到
随检， 提升检验机构服务水平，
优化检验秩序， 减少违法违规行
为发生， 促进机动车检验行业向
规范化、 秩序化良性发展。

记者了解到， 为解决机动车
扎堆年审， 导致车辆排队、 车主
等待时间长的问题， 北京市交管
局车辆管理所在全国率先推出车
检， 市民可登录市交管局外网主
页， 点击 “网上车检” 查询。 同
时， 还可以查到各检测机构的预
约电话， 市民可拨打电话预约。
“我们希望通过媒体进一步把预
约制向市民推广， 建议车主验车
提前预约， 既节省了时间又能提
升检测秩序。”

3月1日起本市检验检测机构将实施记分制管理


